


填写说明

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第二十一条规定，土壤

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当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，并按年度向生态

环境主管部门报告排放情况。

二、“有毒有害物质”是指对公众健康、生态环境有危害和不良

影响的物质，包含天然有毒有害物质和人工合成有毒有害物质。具体

见附录 A。

三、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当按年度如实填写本单位通过废

气、废水及固体废物等形式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情况并向生态环境主

管部门报告。需要进行排放报告的有毒有害物质名录详见附录 A。

四、年度许可排放量或年度许可产生量按照单位申领的《排污许

可证》所载数据如实填写；年度实际排放量或年度实际产生量按照《排

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》核算，与单位编制提交的《排

污许可证执行报告》保持一致。

五、大气有毒有害物质排放量为有组织废气主要排放口、一般排

放口、无组织排放、其他排放情形的排放量的总和。

六、废水有毒有害物质排放量为主要排放口和一般排放口的排放

量的总和。

七、产生危险废物的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，登录省固废信息化

平台填报管理计划的，视同执行该部分有毒有害物质排放报告，可不

纳入本报告。



大气有毒有害物质年度排放情况

序

号

主要排放口说明

（在排污许可证

中的编号或位置）

有毒有害物质名称
年度许可

排放量（t）

许可排放日均浓

度限值（mg/m3）

年度实际

排放量（t）

实际排放日均

浓度（mg/m3）

是否超标及

超标原因

1
华川深能排放口 1

DA001
二噁英类 / 0.1 / 0.00723 达标

2
华川深能排放口 1

DA001
汞及其化合物 / 0.05 / 0.0029 达标

3
华川深能排放口 1

DA001
镉，铊及其化合物（以 Cd+Tl 计） / 0.1 / 0.000114 达标

4
华川深能排放口 1

DA001

锑，砷，铅，铬，钴，铜，锰，镍

及其化合物（以

Sb+As+Pb+Cr+Co+Cu+Mn+Ni 计）

/ 1.0 / 0.02589 达标



废水有毒有害物质年度排放情况

序号
主要排放口说明（在排污

许可证中的编号或位置）

有毒有害物

质名称

年度许可排放

量（t）

许可排放日均浓

度限值（mg/m3）

年度实际排

放量（t）

实际排放日均

浓度（mg/m3）

是否超标及超

标原因

1
华川深能污水排放口

DW001
六价铬 / 0.05 / 0.005 达标

2
华川深能污水排放口

DW001
总镉 / 0.01 / 0.00005 达标

3
华川深能污水排放口

DW001
总铅 / 0.1 / 0.00009 达标

4
华川深能污水排放口

DW001
总汞 / 0.001 / 0.00052 达标

5
华川深能污水排放口

DW001
总砷 / 0.1 / 0.000685 达标

6
华川深能污水排放口

DW001
总铬 / 0.1 / 0.000765 达标


